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243號

原      告  Ａ０１

被      告  Ａ２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佳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8%，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臺灣地區人民，被告為大陸地區人民，兩

造於民國111年6月27日結婚，於同日在臺灣地區辦理結婚登

記，被告嗣後即來臺與原告同住，然被告於112年5月底藉口

其工作、事業繁忙，在家無法休息，要借住其友人「阿坤」

公司位在善化之宿舍休息，此後無論被告工作地點在臺南或

高雄，被告工作結束後均一律表示其至該宿舍休息，自112

年5月間起持續至今，被告均不返家居住，然某次因被告在

電話中向原告表達其飲酒過多身體不適，原告因擔心而親至

該宿舍，後來即發現被告根本未居住此處，至今原告仍不知

被告居住何處，足見被告並無維繫兩造婚姻之意願，已係惡

意遺棄原告在繼續狀態中，加以被告長期不返家與原告同

居，顯見兩造共同生活所需誠摯互信、互愛之基礎已不復存

在，兩造婚姻亦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爰依民法第10

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又兩造上開離婚之事由係因被告恣意離家及欺騙原告所造

成，原告因判決離婚導致精神上痛苦，爰依民法第1056條第

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判決離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

害新臺幣（下同）300,000元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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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㈡被告應給付原告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除在臺灣地區任職於○○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下稱○○公司）外，尚在大陸地區經營廣東省以○再生資

源有限公司（下稱以○公司），因以○公司僅被告1人，並

無僱用其他員工，故以○公司包括至全臺各地買貨、整理整

物、裝箱、運輸貨物至香港或大陸地區轉賣等工作均由被告

獨自負責，每日均自上午8時起工作至翌日凌晨1、2時，亦

無假日，工時甚長，又屬勞力工作，需相當時間充分休息，

被告因而選擇搬至○○公司宿舍，減少通勤時間以增加休息

時間，因○○公司宿舍不只1處，因原告均會藉故接觸被告

同事、打探被告行蹤，被告不希望其同事、朋友困擾，方不

讓原告知悉其住在何處；被告係因工作關係常需往返臺灣、

大陸及香港地區，或在臺灣其他縣市過夜，並非無正當理由

未盡同居義務，且因被告工作繁忙，無力全數回應原告1日

透過Line、微信傳送達數十則甚至數百則之訊息及不定時撥

打之數通電話，然被告仍有持續與原告維持聯繫，加以被告

自兩造結婚後即持續以現金方式給付原告每月20,000元之家

庭生活費，更可證明兩造有聯繫、見面，被告更因原告從事

直銷工作，為使其業績達標而向原告購買產品，購買後並提

供給原告，足以證明兩造持續有聯繫，原告主張無法聯繫被

告，並非事實，另原告自111年6月27日至今，因面臨金錢窘

迫時曾多次向被告借款共計達人民幣120,000元，更可見被

告並未惡意遺棄原告，又被告係因工作需求離家居住，有不

與原告同居之正當理由，且每月均有與原告約定時間、地點

給付20,000元之家庭生活費，更借款原告高達人民幣120,00

0元，足見兩造並無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原告請

求判決准其與被告離婚，自無理由；被告並無惡意遺棄原告

之行為，兩造亦無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原告更未

舉證證明其精神上受有損害，其向被告請求300,000元之非

財產上損害賠償，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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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分別為

臺灣及大陸地區人民，有原告之戶籍謄本及臺南市府南戶

政事務所以113年7月29日南市府南戶字第1130056955號函

檢送兩造之結婚登記申請書、結婚公證書各1份在卷可按

（見本院司家調字卷一第11、33至55頁），揆諸上開說

明，本件判決離婚事件應適用臺灣地區民法之規定。

（二）次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

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

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為同法條第

2項所明定。又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僅排除就難以維持

婚姻之重大事由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憲法法院

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若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非僅一方應負責，夫妻雙方自均得請求離婚。再

婚姻之本質，應以夫妻雙方互相扶持共同經營美滿生活為

目的，如夫妻一方之行為按其事由及情節在客觀上確屬難

以維持婚姻生活者，即得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離婚，

是否為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

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婚姻之破綻不僅需一方主觀上

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且客觀上該難以維持婚姻之事

實，須達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

程度（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050號、87年度台上字第

130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原告以前詞主張兩造婚姻關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

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抗辯。本院斟酌依兩造上開

陳述可知，被告確實長期在外居住，未與原告同住，雖其

抗辯其未與原告同住之原因係因其工作之緣故，然被告自

認其不讓原告知悉其實際居住何處之事實（見本院婚字卷

第83頁），衡諸常情，夫妻一方即便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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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存在，亦應可隨時聯繫、知悉對方之住處及去向，若連

實際居住何處都拒絕透露予他方知悉，客觀上顯然足以動

搖夫妻間互信、互愛之基礎，已達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

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度，被告就此雖辯稱係因原

告會藉故接觸其同事、友人，打聽其行蹤，造成其同事、

友人之困擾云云，然夫妻一方接觸他方工作上之同事、友

人，核屬正常之社交往來，任何人均不致發生困擾，且若

被告願意誠實告知原告其行蹤，原告亦無向被告之同事、

友人打聽之必要，被告據此為不告知原告其實際住處之正

當理由，容無足採，更足認兩造全無互信存在，在在證明

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度，雖

由被告提出之兩造對話紀錄及其匯款予原告之資料顯示

（見本院婚字卷第99至116頁），被告確實有給付原告家

庭生活費之情形，然維繫婚姻關係並不能僅有物質上之滿

足，尚須給予對方情感上之支持及建立互信，故雖由被告

提出之上開資料可以證明被告應有努力工作並提供原告家

庭生活費之情形，但仍無解於兩造婚姻關係有上述難以維

持之重大事由存在，又該事由之產生，原告固有無法與被

告溝通、協調以解決之責任存在，但被告對原告隱瞞其行

蹤、阻絕原告與自己同事、友人接觸之機會，導致原告對

被告信任盡失，其責任更大，可知兩造就上開難以維持婚

姻之重大事由均有責任，原告請求判決准其與被告離婚，

自屬有據。又民法第1052條所列各項離婚原因，各為不同

之形成權，即不同之訴訟標的，並無先後順序之別，僅須

其中一項符合離婚要件，即應准予離婚。本件原告依民法

第1052條第2項訴請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同法條第1項

第5款訴請離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末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

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

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

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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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本件兩造就渠等婚姻關係破裂之原因，均非無可歸責之

處，業於前述，故原告就判決離婚非無過失，揆諸上開說

明，自無從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

之損害。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判決准其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其請求被告損害賠償部

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

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

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具

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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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243號
原      告  Ａ０１
被      告  Ａ２  


訴訟代理人  林佳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8%，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臺灣地區人民，被告為大陸地區人民，兩造於民國111年6月27日結婚，於同日在臺灣地區辦理結婚登記，被告嗣後即來臺與原告同住，然被告於112年5月底藉口其工作、事業繁忙，在家無法休息，要借住其友人「阿坤」公司位在善化之宿舍休息，此後無論被告工作地點在臺南或高雄，被告工作結束後均一律表示其至該宿舍休息，自112年5月間起持續至今，被告均不返家居住，然某次因被告在電話中向原告表達其飲酒過多身體不適，原告因擔心而親至該宿舍，後來即發現被告根本未居住此處，至今原告仍不知被告居住何處，足見被告並無維繫兩造婚姻之意願，已係惡意遺棄原告在繼續狀態中，加以被告長期不返家與原告同居，顯見兩造共同生活所需誠摯互信、互愛之基礎已不復存在，兩造婚姻亦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准原告與被告離婚；又兩造上開離婚之事由係因被告恣意離家及欺騙原告所造成，原告因判決離婚導致精神上痛苦，爰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判決離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300,000元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被告應給付原告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除在臺灣地區任職於○○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外，尚在大陸地區經營廣東省以○再生資源有限公司（下稱以○公司），因以○公司僅被告1人，並無僱用其他員工，故以○公司包括至全臺各地買貨、整理整物、裝箱、運輸貨物至香港或大陸地區轉賣等工作均由被告獨自負責，每日均自上午8時起工作至翌日凌晨1、2時，亦無假日，工時甚長，又屬勞力工作，需相當時間充分休息，被告因而選擇搬至○○公司宿舍，減少通勤時間以增加休息時間，因○○公司宿舍不只1處，因原告均會藉故接觸被告同事、打探被告行蹤，被告不希望其同事、朋友困擾，方不讓原告知悉其住在何處；被告係因工作關係常需往返臺灣、大陸及香港地區，或在臺灣其他縣市過夜，並非無正當理由未盡同居義務，且因被告工作繁忙，無力全數回應原告1日透過Line、微信傳送達數十則甚至數百則之訊息及不定時撥打之數通電話，然被告仍有持續與原告維持聯繫，加以被告自兩造結婚後即持續以現金方式給付原告每月20,000元之家庭生活費，更可證明兩造有聯繫、見面，被告更因原告從事直銷工作，為使其業績達標而向原告購買產品，購買後並提供給原告，足以證明兩造持續有聯繫，原告主張無法聯繫被告，並非事實，另原告自111年6月27日至今，因面臨金錢窘迫時曾多次向被告借款共計達人民幣120,000元，更可見被告並未惡意遺棄原告，又被告係因工作需求離家居住，有不與原告同居之正當理由，且每月均有與原告約定時間、地點給付20,000元之家庭生活費，更借款原告高達人民幣120,000元，足見兩造並無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原告請求判決准其與被告離婚，自無理由；被告並無惡意遺棄原告之行為，兩造亦無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原告更未舉證證明其精神上受有損害，其向被告請求30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分別為臺灣及大陸地區人民，有原告之戶籍謄本及臺南市府南戶政事務所以113年7月29日南市府南戶字第1130056955號函檢送兩造之結婚登記申請書、結婚公證書各1份在卷可按（見本院司家調字卷一第11、33至55頁），揆諸上開說明，本件判決離婚事件應適用臺灣地區民法之規定。
（二）次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為同法條第2項所明定。又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僅排除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憲法法院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若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非僅一方應負責，夫妻雙方自均得請求離婚。再婚姻之本質，應以夫妻雙方互相扶持共同經營美滿生活為目的，如夫妻一方之行為按其事由及情節在客觀上確屬難以維持婚姻生活者，即得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離婚，是否為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婚姻之破綻不僅需一方主觀上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且客觀上該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須達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度（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05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30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原告以前詞主張兩造婚姻關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抗辯。本院斟酌依兩造上開陳述可知，被告確實長期在外居住，未與原告同住，雖其抗辯其未與原告同住之原因係因其工作之緣故，然被告自認其不讓原告知悉其實際居住何處之事實（見本院婚字卷第83頁），衡諸常情，夫妻一方即便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存在，亦應可隨時聯繫、知悉對方之住處及去向，若連實際居住何處都拒絕透露予他方知悉，客觀上顯然足以動搖夫妻間互信、互愛之基礎，已達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度，被告就此雖辯稱係因原告會藉故接觸其同事、友人，打聽其行蹤，造成其同事、友人之困擾云云，然夫妻一方接觸他方工作上之同事、友人，核屬正常之社交往來，任何人均不致發生困擾，且若被告願意誠實告知原告其行蹤，原告亦無向被告之同事、友人打聽之必要，被告據此為不告知原告其實際住處之正當理由，容無足採，更足認兩造全無互信存在，在在證明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度，雖由被告提出之兩造對話紀錄及其匯款予原告之資料顯示（見本院婚字卷第99至116頁），被告確實有給付原告家庭生活費之情形，然維繫婚姻關係並不能僅有物質上之滿足，尚須給予對方情感上之支持及建立互信，故雖由被告提出之上開資料可以證明被告應有努力工作並提供原告家庭生活費之情形，但仍無解於兩造婚姻關係有上述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又該事由之產生，原告固有無法與被告溝通、協調以解決之責任存在，但被告對原告隱瞞其行蹤、阻絕原告與自己同事、友人接觸之機會，導致原告對被告信任盡失，其責任更大，可知兩造就上開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有責任，原告請求判決准其與被告離婚，自屬有據。又民法第1052條所列各項離婚原因，各為不同之形成權，即不同之訴訟標的，並無先後順序之別，僅須其中一項符合離婚要件，即應准予離婚。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訴請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同法條第1項第5款訴請離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末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五）查本件兩造就渠等婚姻關係破裂之原因，均非無可歸責之處，業於前述，故原告就判決離婚非無過失，揆諸上開說明，自無從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判決准其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其請求被告損害賠償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具
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243號
原      告  Ａ０１
被      告  Ａ２  

訴訟代理人  林佳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8%，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臺灣地區人民，被告為大陸地區人民，兩
    造於民國111年6月27日結婚，於同日在臺灣地區辦理結婚登
    記，被告嗣後即來臺與原告同住，然被告於112年5月底藉口
    其工作、事業繁忙，在家無法休息，要借住其友人「阿坤」
    公司位在善化之宿舍休息，此後無論被告工作地點在臺南或
    高雄，被告工作結束後均一律表示其至該宿舍休息，自112
    年5月間起持續至今，被告均不返家居住，然某次因被告在
    電話中向原告表達其飲酒過多身體不適，原告因擔心而親至
    該宿舍，後來即發現被告根本未居住此處，至今原告仍不知
    被告居住何處，足見被告並無維繫兩造婚姻之意願，已係惡
    意遺棄原告在繼續狀態中，加以被告長期不返家與原告同居
    ，顯見兩造共同生活所需誠摯互信、互愛之基礎已不復存在
    ，兩造婚姻亦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爰依民法第1052
    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准原告與被告離婚；又
    兩造上開離婚之事由係因被告恣意離家及欺騙原告所造成，
    原告因判決離婚導致精神上痛苦，爰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判決離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新
    臺幣（下同）300,000元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㈡被告應給付原告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除在臺灣地區任職於○○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下稱○○公司）外，尚在大陸地區經營廣東省以○再生資源有
    限公司（下稱以○公司），因以○公司僅被告1人，並無僱用
    其他員工，故以○公司包括至全臺各地買貨、整理整物、裝
    箱、運輸貨物至香港或大陸地區轉賣等工作均由被告獨自負
    責，每日均自上午8時起工作至翌日凌晨1、2時，亦無假日
    ，工時甚長，又屬勞力工作，需相當時間充分休息，被告因
    而選擇搬至○○公司宿舍，減少通勤時間以增加休息時間，因
    ○○公司宿舍不只1處，因原告均會藉故接觸被告同事、打探
    被告行蹤，被告不希望其同事、朋友困擾，方不讓原告知悉
    其住在何處；被告係因工作關係常需往返臺灣、大陸及香港
    地區，或在臺灣其他縣市過夜，並非無正當理由未盡同居義
    務，且因被告工作繁忙，無力全數回應原告1日透過Line、
    微信傳送達數十則甚至數百則之訊息及不定時撥打之數通電
    話，然被告仍有持續與原告維持聯繫，加以被告自兩造結婚
    後即持續以現金方式給付原告每月20,000元之家庭生活費，
    更可證明兩造有聯繫、見面，被告更因原告從事直銷工作，
    為使其業績達標而向原告購買產品，購買後並提供給原告，
    足以證明兩造持續有聯繫，原告主張無法聯繫被告，並非事
    實，另原告自111年6月27日至今，因面臨金錢窘迫時曾多次
    向被告借款共計達人民幣120,000元，更可見被告並未惡意
    遺棄原告，又被告係因工作需求離家居住，有不與原告同居
    之正當理由，且每月均有與原告約定時間、地點給付20,000
    元之家庭生活費，更借款原告高達人民幣120,000元，足見
    兩造並無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原告請求判決准其
    與被告離婚，自無理由；被告並無惡意遺棄原告之行為，兩
    造亦無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原告更未舉證證明其
    精神上受有損害，其向被告請求30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分別為
      臺灣及大陸地區人民，有原告之戶籍謄本及臺南市府南戶
      政事務所以113年7月29日南市府南戶字第1130056955號函
      檢送兩造之結婚登記申請書、結婚公證書各1份在卷可按
      （見本院司家調字卷一第11、33至55頁），揆諸上開說明
      ，本件判決離婚事件應適用臺灣地區民法之規定。
（二）次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
      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
      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為同法條第
      2項所明定。又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僅排除就難以維持
      婚姻之重大事由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憲法法院
      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若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非僅一方應負責，夫妻雙方自均得請求離婚。再
      婚姻之本質，應以夫妻雙方互相扶持共同經營美滿生活為
      目的，如夫妻一方之行為按其事由及情節在客觀上確屬難
      以維持婚姻生活者，即得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離婚，
      是否為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
      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婚姻之破綻不僅需一方主觀上
      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且客觀上該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
      ，須達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
      度（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05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3
      0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原告以前詞主張兩造婚姻關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
      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抗辯。本院斟酌依兩造上開
      陳述可知，被告確實長期在外居住，未與原告同住，雖其
      抗辯其未與原告同住之原因係因其工作之緣故，然被告自
      認其不讓原告知悉其實際居住何處之事實（見本院婚字卷
      第83頁），衡諸常情，夫妻一方即便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
      由存在，亦應可隨時聯繫、知悉對方之住處及去向，若連
      實際居住何處都拒絕透露予他方知悉，客觀上顯然足以動
      搖夫妻間互信、互愛之基礎，已達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
      ，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度，被告就此雖辯稱係因原告
      會藉故接觸其同事、友人，打聽其行蹤，造成其同事、友
      人之困擾云云，然夫妻一方接觸他方工作上之同事、友人
      ，核屬正常之社交往來，任何人均不致發生困擾，且若被
      告願意誠實告知原告其行蹤，原告亦無向被告之同事、友
      人打聽之必要，被告據此為不告知原告其實際住處之正當
      理由，容無足採，更足認兩造全無互信存在，在在證明任
      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度，雖由
      被告提出之兩造對話紀錄及其匯款予原告之資料顯示（見
      本院婚字卷第99至116頁），被告確實有給付原告家庭生
      活費之情形，然維繫婚姻關係並不能僅有物質上之滿足，
      尚須給予對方情感上之支持及建立互信，故雖由被告提出
      之上開資料可以證明被告應有努力工作並提供原告家庭生
      活費之情形，但仍無解於兩造婚姻關係有上述難以維持之
      重大事由存在，又該事由之產生，原告固有無法與被告溝
      通、協調以解決之責任存在，但被告對原告隱瞞其行蹤、
      阻絕原告與自己同事、友人接觸之機會，導致原告對被告
      信任盡失，其責任更大，可知兩造就上開難以維持婚姻之
      重大事由均有責任，原告請求判決准其與被告離婚，自屬
      有據。又民法第1052條所列各項離婚原因，各為不同之形
      成權，即不同之訴訟標的，並無先後順序之別，僅須其中
      一項符合離婚要件，即應准予離婚。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0
      52條第2項訴請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同法條第1項第5
      款訴請離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末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
      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
      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
      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五）查本件兩造就渠等婚姻關係破裂之原因，均非無可歸責之
      處，業於前述，故原告就判決離婚非無過失，揆諸上開說
      明，自無從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
      之損害。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判決准其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其請求被告損害賠償部分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
    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具
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婚字第243號
原      告  Ａ０１
被      告  Ａ２  

訴訟代理人  林佳儀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8%，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臺灣地區人民，被告為大陸地區人民，兩造於民國111年6月27日結婚，於同日在臺灣地區辦理結婚登記，被告嗣後即來臺與原告同住，然被告於112年5月底藉口其工作、事業繁忙，在家無法休息，要借住其友人「阿坤」公司位在善化之宿舍休息，此後無論被告工作地點在臺南或高雄，被告工作結束後均一律表示其至該宿舍休息，自112年5月間起持續至今，被告均不返家居住，然某次因被告在電話中向原告表達其飲酒過多身體不適，原告因擔心而親至該宿舍，後來即發現被告根本未居住此處，至今原告仍不知被告居住何處，足見被告並無維繫兩造婚姻之意願，已係惡意遺棄原告在繼續狀態中，加以被告長期不返家與原告同居，顯見兩造共同生活所需誠摯互信、互愛之基礎已不復存在，兩造婚姻亦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爰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規定請求判決准原告與被告離婚；又兩造上開離婚之事由係因被告恣意離家及欺騙原告所造成，原告因判決離婚導致精神上痛苦，爰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因判決離婚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300,000元等語，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被告應給付原告3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被告除在臺灣地區任職於○○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公司）外，尚在大陸地區經營廣東省以○再生資源有限公司（下稱以○公司），因以○公司僅被告1人，並無僱用其他員工，故以○公司包括至全臺各地買貨、整理整物、裝箱、運輸貨物至香港或大陸地區轉賣等工作均由被告獨自負責，每日均自上午8時起工作至翌日凌晨1、2時，亦無假日，工時甚長，又屬勞力工作，需相當時間充分休息，被告因而選擇搬至○○公司宿舍，減少通勤時間以增加休息時間，因○○公司宿舍不只1處，因原告均會藉故接觸被告同事、打探被告行蹤，被告不希望其同事、朋友困擾，方不讓原告知悉其住在何處；被告係因工作關係常需往返臺灣、大陸及香港地區，或在臺灣其他縣市過夜，並非無正當理由未盡同居義務，且因被告工作繁忙，無力全數回應原告1日透過Line、微信傳送達數十則甚至數百則之訊息及不定時撥打之數通電話，然被告仍有持續與原告維持聯繫，加以被告自兩造結婚後即持續以現金方式給付原告每月20,000元之家庭生活費，更可證明兩造有聯繫、見面，被告更因原告從事直銷工作，為使其業績達標而向原告購買產品，購買後並提供給原告，足以證明兩造持續有聯繫，原告主張無法聯繫被告，並非事實，另原告自111年6月27日至今，因面臨金錢窘迫時曾多次向被告借款共計達人民幣120,000元，更可見被告並未惡意遺棄原告，又被告係因工作需求離家居住，有不與原告同居之正當理由，且每月均有與原告約定時間、地點給付20,000元之家庭生活費，更借款原告高達人民幣120,000元，足見兩造並無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原告請求判決准其與被告離婚，自無理由；被告並無惡意遺棄原告之行為，兩造亦無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原告更未舉證證明其精神上受有損害，其向被告請求300,000元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亦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分別為臺灣及大陸地區人民，有原告之戶籍謄本及臺南市府南戶政事務所以113年7月29日南市府南戶字第1130056955號函檢送兩造之結婚登記申請書、結婚公證書各1份在卷可按（見本院司家調字卷一第11、33至55頁），揆諸上開說明，本件判決離婚事件應適用臺灣地區民法之規定。
（二）次按夫妻之一方有民法第1052條第1項各款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為同法條第2項所明定。又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僅排除就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憲法法院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若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非僅一方應負責，夫妻雙方自均得請求離婚。再婚姻之本質，應以夫妻雙方互相扶持共同經營美滿生活為目的，如夫妻一方之行為按其事由及情節在客觀上確屬難以維持婚姻生活者，即得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離婚，是否為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其判斷標準為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婚姻之破綻不僅需一方主觀上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願，且客觀上該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須達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度（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05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304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原告以前詞主張兩造婚姻關係有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抗辯。本院斟酌依兩造上開陳述可知，被告確實長期在外居住，未與原告同住，雖其抗辯其未與原告同住之原因係因其工作之緣故，然被告自認其不讓原告知悉其實際居住何處之事實（見本院婚字卷第83頁），衡諸常情，夫妻一方即便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存在，亦應可隨時聯繫、知悉對方之住處及去向，若連實際居住何處都拒絕透露予他方知悉，客觀上顯然足以動搖夫妻間互信、互愛之基礎，已達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度，被告就此雖辯稱係因原告會藉故接觸其同事、友人，打聽其行蹤，造成其同事、友人之困擾云云，然夫妻一方接觸他方工作上之同事、友人，核屬正常之社交往來，任何人均不致發生困擾，且若被告願意誠實告知原告其行蹤，原告亦無向被告之同事、友人打聽之必要，被告據此為不告知原告其實際住處之正當理由，容無足採，更足認兩造全無互信存在，在在證明任何人處於同一環境下，均喪失維持婚姻意願之程度，雖由被告提出之兩造對話紀錄及其匯款予原告之資料顯示（見本院婚字卷第99至116頁），被告確實有給付原告家庭生活費之情形，然維繫婚姻關係並不能僅有物質上之滿足，尚須給予對方情感上之支持及建立互信，故雖由被告提出之上開資料可以證明被告應有努力工作並提供原告家庭生活費之情形，但仍無解於兩造婚姻關係有上述難以維持之重大事由存在，又該事由之產生，原告固有無法與被告溝通、協調以解決之責任存在，但被告對原告隱瞞其行蹤、阻絕原告與自己同事、友人接觸之機會，導致原告對被告信任盡失，其責任更大，可知兩造就上開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均有責任，原告請求判決准其與被告離婚，自屬有據。又民法第1052條所列各項離婚原因，各為不同之形成權，即不同之訴訟標的，並無先後順序之別，僅須其中一項符合離婚要件，即應准予離婚。本件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訴請離婚既經准許，則其另依同法條第1項第5款訴請離婚，即無再予審究之必要，附此敘明。
（四）末按夫妻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受有損害者，得向有過失之他方，請求賠償；前項情形，雖非財產上之損害，受害人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但以受害人無過失者為限，民法第10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五）查本件兩造就渠等婚姻關係破裂之原因，均非無可歸責之處，業於前述，故原告就判決離婚非無過失，揆諸上開說明，自無從依民法第1056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非財產上之損害。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判決准其與被告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其請求被告損害賠償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具
繕本)，並應繳納上訴費用。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